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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市公交总公司
推出两项便民措施。自7月10日
起，所属18个电子车票发售网
点全部开通退卡业务，同时取
消坏卡先登记、五天后再处理
的做法，退卡市民可直接持卡
到就近网点一次办结；自9月1
日起，进一步简化学生卡审验
手续，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无
需审验，高中阶段只需在入学
后初次办理时审验一次。

这是“一次办成”改革在公
交领域的一次落地。这些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公共
交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作
为一项公共服务，城市公交在服
务意识与服务质量上的不足也
一直比较明显。市民在办理公交
卡业务时的诸多不便，就是这种
不足的一个突出表现。济南公交
推出两项便民措施，以公交卡业
务的“一次办成”让群众少“跑
腿”，作为一种问题导向的公共
服务改革，值得点赞。

在整个城市治理体系中，
公交领域的这两项便民措施只
是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但是，在
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这些看似
微不足道的细节承载着公共服
务方面的民生诉求，决定着城

市治理的效率与品质。没有这
样的细节，公共服务方面的各
种“宏大叙事”就会沦为一腔空
谈；没有这样的细节，公共治理
方面的各样“宏伟蓝图”就会沦
为废纸一张；没有这样的细节，
城市发展就会背离“以人民为
中心”的正确方向。

“一次办成”“一次办好”的
主要诉求在于发展环境的改善。
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加民生
福祉——— 改革与发展的最终诉
求要“落脚”在民生环节。为此，
城市治理应多谋民生之利，多解
民生之忧，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
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
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

的事情做起，不断通过公共服务
细节上的改变，切实提升广大市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让城市宜
商更宜居。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
易。这不仅需要人财物各方面的
投入，更需要“心灵深处的革
命”——— 公共服务观念的转变。
济南公交两项便民措施的推出
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结果。基于

“公交车就是老百姓的私家车、
公交驾驶员就是老百姓的‘专职
司机’”这样一种崭新的服务理
念，济南公交特地开展了“公交
人乘坐公交车”活动，要求广大
党员每周乘坐公交车不少于2
次，通过“换位思考”体验乘客需

求，及时发现并改进运行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退卡就近一次办
结、学生卡只审验一次，这两项

“精准施策”的便民措施，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对济南公交而言，当务之急
是再接再厉，将改革进行到底，
不仅确保两项便民措施及时而
充分地“落地”，更要不断进取，
以“互联网+”为支撑，推出更多
更彻底的公交服务改革措施，最
大限度地优化公交服务。对其他
公共服务部门和单位而言，接下
来应以济南公交的细节之变为
参照，多以“换位思考”体察民生
诉求，以更多更细致的细节之
变，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

“一次办成”需要更多的细节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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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电商平台“二选一”应罚当其责

□许辉

近日，电子商务法草案第
三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
审议。在三审稿中，对电商平台
要求商家“二选一”的行为进行
了规范。电商平台“二选一”具
体是指，在电商促销活动中，一
些电商平台为了保证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要求入驻商家只能
在一家平台参加促销。

对电商平台“二选一”模式
的争议，立法倾向日趋明朗，电
子商务法草案三审稿在第二十

二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
竞争”的基础上，在第三十四条
进一步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
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
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
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
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
条件。”这意味着，草案的这一规
定正式通过后，电商平台“二选
一”模式就为法律所禁止。

电商平台要求商家不参与
竞争对手平台的促销活动，甚至
要求商家关闭在竞争对手平台
上的商铺，这种“二选一”模式是
赤裸裸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属于垄断行为，由此受到直接影
响的是众多的电商以及千千万
万个普通网购者的切身利益，也
不利于电商平台之间有序竞争。

对这样的垄断行为的禁止，
现有的法律并非空白。我国反垄
断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但
此条规定过于原则，认定“二选
一”模式是否属于电商平台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还不清晰。
此次电子商务法草案三审稿实
现与反垄断法第六条规定有效
对接的同时，进一步明确认定电
商平台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的
标准，即因其技术优势、用户数

量、对相关行业的控制能力以及
其他经营者对该电子商务经营
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等因素，
为实践中认定电商平台采取“二
选一”模式即为垄断行为提供了
基本遵循。

既然电子商务法草案已经
禁止电商平台“二选一”，那就有
必要从法律责任上予以明确，否
则，法律的强制性也得不到体
现，执行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草案三审稿并未就违反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法律责任进行规定，
但在第八十条中规定了违反第
三十条的法律责任，最高处罚上
限为50万元罚款，相较于电商平
台“二选一”所能带来的巨额收

益，区区50万元罚单并不足以遏
制电商平台“二选一”的冲
动——— 违法收益与违法成本不
成正比，未能体现罚当其责。所
以，在电子商务法草案完善过程
中，有必要就违反第二十二条规
定的法律责任进一步明确。反垄
断法第四十七条有相关的规定，
电子商务法完全有必要将此引
入，一旦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采取“二选一”等垄断行为
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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